
高雄市天主教道明高級中學培訓活動主持人及司儀實施計畫 

98 年 8 月 21 日公告 

99 年 4 月 21 日修正實施 

一、目的：加強學生口語表達能力，並培訓各項活動典禮主持及司儀人才。 

二、對象：本校高、國中部一、二年級學生皆可自由報名參加。 

三、活動需求： 

  （一）平日朝會活動。 

  （二）新生始業式。 

  （三）聖歌比賽。 

  （四）校慶活動。 

  （五）畢業典禮。 

四、辦法： 

  （一）每人需自行準備 90 秒之中文故事，故事內容不拘。 

  （二）甄選以口語表達為主，不用準備道具。 

  （三）前三名及佳作的學生，需接受口語表達訓練及美姿美儀課程。 

五、評分： 

（一）口語表達 50%。 

（二）台風穩定 30%。 

（三）整體表現 20%。 

六、本辦法呈 校長核可後辦理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 


